經濟部商業司109年度推動餐飲業振興消費計畫
-廠商報名表-
	場次說明

	· (一) 「經典臺菜美食展」(台中場)

       地點: 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
       日期: 10/23(五)至10/26(一)
       對象：經濟部商業司優質臺菜餐廳、茶類、酒類等
	· (二) 「浪漫成家•幸福團圓展」(高雄場)
       地點: 高雄巨蛋

       日期: 10/30(五)至11/01(日)
       對象：經濟部商業司優質臺菜餐廳、婚宴餐廳、大餅/糕餅等

	廠商基本資料

	廠商名稱
	

	聯 絡 人
	

	電　　話
	
	手　　機
	

	公司抬頭
	
	統一編號
	

	E-mail
	@

	地　　址
	

	宅配訂購: □網路　　　　　　平台　□現場下單付費宅配

	廠商自帶設備資料

	設備1__________________
尺寸_______________(CM)
插座110V____W/220V___W
	設備2__________________
尺寸_______________(CM)
插座110V____W/220V___W
	設備3__________________
尺寸_______________(CM)
插座110V____W/220V___W

	參展報名資料 

	參展商品列表
(可複選) 
	(一) 「經典臺菜美食展」(台中場)

□臺菜 □婚宴 □茶類 □酒類 □大餅 □餐券 (請按販賣意願排序1>4)
(二) 「浪漫成家•幸福團圓展」(高雄場)
□臺菜 □婚宴 □茶類 □酒類 □大餅 □餐券 (請按販賣意願排序1>4)
產品名稱        價格        單位

     　　　　  　　 /  　   　　元 　　　　/單位  檢附產品照片解析度300 dpi。
     　  　　　　　 /  　   　　元 　　　　/單位  檢附產品照片解析度300 dpi。
     　 　　　 　　 /  　   　　元 　　　　/單位  檢附產品照片解析度300 dpi。

     　 　　　 　　 /  　   　　元 　　　　/單位  檢附產品照片解析度300 dpi。

     　 　　　 　　 /  　   　　元 　　　　/單位  檢附產品照片解析度300 dpi。
※各申請單位須確保所販售之商品（服務）、餐券及套票等符合民法、消保法等規範。販售餐券及套票者並須確保契約之履約或提供兌換退費機制。若有消費爭議，應由各申請單位負擔全部責任。執行單位若因消費爭議遭消費者求償時，因此所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等)及損失，得向申請單位求償之。

※如為食品類之商品需達食安標準，並請簽立食品安全衛生切結書。


	主打優惠商品
	品名：                                
原價：                特價：          
每天限量份數：         份數：          

	舞台活動
	□願意參加展銷期間廠商行銷活動，由主辦單位安排時段至舞台推廣促銷。

活動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利用舞台活動進行商品介紹、商品競標、試吃遊戲等★

	廠商贊助
	■願意提供新台幣3,000元以上及婚宴購買折價每位1,000元，共12位折價券，等值商品或優惠券等贊助，以作為主辦單位每日集客優惠之贈禮，以吸引人潮，刺激買氣。

品名：

市值：

數量： 
★供大會使用、常溫保存品、增加產品曝光率：如免費餐券、商品兌換券、或其他特色商品、福袋等★

	聲明事項
	經濟部商業司委託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執行「109年度推動餐飲業振興消費計畫-經典臺菜美食展」，為提醒參加計畫之權利與義務，請各臺端於填寫報名表單時詳閱：
本會取得台端個人資料，目的將用於本計畫相關作業，利用方式為上網公告、手冊發放以及媒體運用，包括餐廳名稱、照片、營業地點等。
本餐廳之產品或服務符合相關法規規定，若有違反之事項，經揭露後，執行單位有權利要求終止合作，違反之企業需自負法律責任。
本餐廳保證絕無侵犯他人專利、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且填報及檢附資料正確無誤。

	廠商簽章
	本店報名參與「109年度推動餐飲業振興消費計畫-經典臺菜美食展」活動設攤，業已詳閱招商說明、報名表、注意事項等內容，特立此章為憑（請蓋公司大小章，如無則請蓋發票章）。


                                    年     月    日　


備註：1.申請單位配合本活動之主題行銷展售。2.主辦單位保有贈品使用之分配權利。3.主辦單位保留申請參展廠商審核之權利。
注意事項
1. 大會現場不可使用明火、瓦斯桶、不可油炸，無提供遮蓋物資的布，展售需要之器具、塑膠袋、垃圾袋等相關物品，請自行依需求攜帶。
2. 如為食品類之商品需達食安標準，並請簽立「食品安全衛生切結書」。
3. 活動期間所有物品由廠商自行保管，並應視需要自行投保險、竊盜險、水漬險、公共意外險或天然災害等保險。
4. 廠商資格不得以任何名義或形式，進行移轉、轉借、轉租等行為。經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查察屬實，即立即撤銷設攤資格，不得異議。
5. 違失罰則：違反管理規範，或發生其他重大違規情事，經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查察屬實為違失事項，即撤銷設攤資格，不得異議。
6. 現場如有任何收付款項、金錢交易均需開立發票或收據，避免違反法規，造成客訴糾紛，且須有發票或收據，消費者才能參加大會促銷活動。

7. 參展廠商攤位位置由主辦單位安排依照主題區域分配，區域內攤位會以抽籤決定位置，大會將依廠商參展報名表進行分區展售，參展商不得要求更換大會所指定之攤位位置。

8. 各參展廠商所編印發送之產品說明書或宣傳單資料，不得有影響主辦單位或同業之不妥文字或圖形，若有該情形者主辦單位有權沒收其文宣。

9. 冷凍冷藏設備：大會預計備有小量公用冷凍或冷藏設備供大會活動食材存放，但不敷全場廠商使用，且大會不負責廠商食材保管，若有遺失損壞請廠商自行負責。敬請參展廠商確實注意食材冷凍冷藏保存安全，若有需求建議自行準備冷凍冷藏設備，並向主辦單位申請電力及討論攤位設計擺放冷凍冷藏設備。

10. 電力配置：各廠商應於事前申請之耗電量範圍內妥善使用，並不得超出負荷電量使用造成公共危險。

11. 參展廠商務必於每日指定場佈時間內完成攤位布置，展出時間不得空攤，應全程保持有人員於攤位內服務。

12. 噪音管制規定：展場內禁止使用音響或擴音設備，僅可使用耳掛式麥克風，擴音範圍僅可達攤位前3米內空間，避免影響其他攤商展出權利。

13.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展出日期以及地點之權利，如因天災如颱風、地震等因素造成需變更或停止部分展出日期，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14. 展出時間，參展廠商應每日將貴重物品或生財設備攜回自行保管，主辦單位不負保管或遺失賠償責任。

食品安全衛生切結書
本公司/商號參加經濟部「109年度推動餐飲業振興消費計畫-經典臺菜美食展」活動，為維護臺灣食品形象及本公司/商號展示產品品質，特此切結保證符合臺灣食品衛生相關法規所定之食品衛生標準，所有展品製程中均未使用任何已知於人體健康有危害之虞的原料及添加物，或其他任何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的行為，且未展出包括但不限於臺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臚列含劣質油、二甲基黃、抗生素、保水劑、工業漂白劑、混充劣質茶等問題產品清單所公告之產品。如於展售期間發現有不符前述保證之情事，應配合主辦單位指示立即停止展售，並扣除參展(加)保證金。本公司/商號前述如有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或未配合主辦單位相關指示，願自行負擔一切法律及行政責任，並永遠不得參加經濟部於國內外辦理之各項推廣活動。若造成第三人或主辦單位受有損害，本公司/商號願負一切賠償責任。
此致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立切結書人
參展公司/商號名稱：
代表人：
電話：






傳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負責人


印  鑑











單位印鑑








